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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法律热点问题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制度最新修订解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下称“《管理

办法》”）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获得审议通过，于 2019 年 5 月 6 日正式公布 1。这

一办法的通过，标志着 2001 年 6 月 16 日《报废汽

车回收管理办法》（下称“2001 年《办法》”）实

施十八年后，我国报废机动车回收监管制度迎来了

重大调整。《管理办法》的修订内容实现了与环境

保护等法律制度的结合，同时加强各部门之间监管

执法活动的联动合作，也反映了我国多部门立法执

法工作间的协调与统一。《管理办法》将于 2019 年

6 月 1 日实施，2001 年《办法》同时废止。 

一、 立法沿革 

关于报废机动车回收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立

法沿革和演变： 

 

序

号 

制定时间 相关规定名称 发文机构 主要内容 

1 1990年12月 《报废汽车回收施

行办法》 

物资部、全国老旧汽车更

新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 

报废汽车由中国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及其直属公

司、地方物资局所属物资再生利用（金属回收）公

司、各地物资再生利用（金属回收）公司回收。 

“五大总成”必须作为废钢铁处理，回收价格结合

当地废钢铁收购价格和报废汽车的金属含量决定。 

2 1995年11月 《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 

国内贸易部（已变更） 报废汽车回收由各级物资再生利用（金属回收）公

司负责。 

主要总成不得自行拆用；报废汽车回收时参照废金

属计价。 

3 2001 年 6 月 《报废汽车回收管

理办法》 

国务院 从事报废汽车回收应获得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资格认证及特种行业许可。 

拆解的汽车“五大总成”被强制要求作为冶炼原

料；回收价格按照金属含量折算参照废旧金属市场

价格计价。 

4 2001 年 9 月 《报废汽车回收企

业总量控制方案》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

变更） 

结合 2001 年《办法》规定，原则上每个地级市设

置 1 家回收拆解企业，直辖市 2-4 家，计划单列市

及省会城市 1-2 家，冶金、铁道系统和原中国物资

再生利用总公司系统不再单列。全国范围内报废汽

车回收企业数量总计 367 家。 

2019 年 5 月 8 日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令第 715 号）_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6/content_53890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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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 年 1 月 《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办法》 

国务院 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应获得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资质认定。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的部门依法进行资质认定并公布取得资质认定的

企业名单，取消总量控制。 

拆解的汽车“五大总成”可回收利用。回收企业应

当将“五大总成”名称、型号、识别代号、交售流

向及时间等信息记录并录入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

系统。 

6 2019 年 2 月 《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报废汽

车回收拆解企业技

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 

商务部 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

信息管理系统”开展资质认定；已经取得回收资质

的企业应在细则实施后两年内按照新的要求申请

重新进行资质认定。 

回收企业应当建立零部件销售台账，如实记录“五

大总成”名称、型号、识别代号、交售流向及时间

等信息并录入商务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

统”。 

二、 《管理办法》的主要亮点 

1、 不再强制“五大总成”配件以废旧金属形式回

收 

2001 年《办法》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利用报废汽车“五大总成”（即汽车发动机、方向

机、变速器、前后桥和车架）以及其他零配件拼装

汽车；禁止报废汽车整车、“五大总成”和拼装车

进入市场交易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交易。过去，相

当数量的汽车交通事故皆为非法改装车、非法拼装

车和达报废标准的汽车违法上路行驶造成2。拼装车

中的重要部件便是非法获得的报废汽车“五大总

成”。 

2001 年《办法》出台的时代背景是废车、拼装

车等违规上路行驶对道路安全形成极大威胁，因此

强制要求报废汽车的“五大总成”零部件交给钢铁

企业“回炉”进行冶炼，同时其他零部件一定条件

下可回收再出售。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我国

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两亿，汽车报废量也不断攀升。

2018 年我国报废汽车数量预计为 907 万辆，但流入

正规拆解企业的报废车辆不到 30%3。作为汽车重要

部件的“五大总成”过去作为废旧金属处理的价

                                                        
2废车新规通过“五大总成”可出售, 

http://auto.youth.cn/xw/201902/t20190228_11882245.htm. 
3正规回收率不到 30%，每年数百万辆报废汽车去哪儿了？, 

http://www.xinhuanet.com/auto/2018-05/03/c_1122775005.htm. 

格不高，因此许多车主可能选择以比金属回收略高

的价格将报废汽车交给无从业资质的回收主体完

成车辆拼装、改装，或是将报废汽车销往偏远地区。

以上行为不仅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负面影响，还因

报废汽车的排放量和环保设施大都不达标而对环

境造成污染。 

《管理办法》规定，拆解的报废机动车“五大

总成”具备再制造条件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出售给具有再制造能力的企业循环利用。但这不意

味着报废汽车的“五大总成”部件可由车主个人

处理，或随意向其他个人或企业出售。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利用“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拼装机动车。

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将建立报废机动

车回收信息系统，由回收企业承担如实记录报废机

动车的“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

向等信息并上传至系统的义务。此次《管理办法》

消除了 2001 年《办法》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形成

的法律障碍，顺应国家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的趋势。 

2、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准入门槛降低 

2001 年《办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对报废汽车

回收业实行特种行业管理，对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实

行资格认定制度；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的企业应取

得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的“报废汽车回收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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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企业资格认证”及公安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

证》后才能进行工商登记，这是过去“先证后照”

制度的缩影。虽然在 2002 年《国务院关于取消第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已经取消公安部的

“设立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特种行业许可”4，

但 2001 年《办法》一直未得到同步修订。《管理办

法》明确取消了与特种行业许可相关的规定，企业

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后可开展报废机动

车回收，调整为“先照后证”。 

2001 年《办法》对设立报废汽车回收企业的注

册资本、拆解场地面积、年回收拆解能力和正式从

业人员数量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管理办法》中删

除了该等技术指标的内容，要求企业在存储、拆解

场地、设备设施、拆解操作规范等方面符合环境保

护要求，5侧重点从“统一规划”转向“符合环保要

求”。6从法规层面降低了企业的准入门槛，突出了

环境保护这一重点审查方向。具体的技术指标通过

现行国家标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

(GB 22128-2008)》和《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

术规范(JH 348-2007)》进行约束。 

3、 重视产业发展兼顾环境保护 

机动车报废回收行业的发展水平影响汽车生

产环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使用中的车辆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一方面，若报废汽车零部件得以在

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实现高效回收利用，既能源头

上实现资源节约，也能激励生产厂家投资报废机动

车回收产业；另一方面，报废机动车回收价格上升

也能促进单位和个人安排自有车辆在合适的时间

内完成报废程序，避免车辆超期服役对环境带来的

负面影响。 

                                                        
4
2002 年《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也提及了取

消国家经贸委颁发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证”，且 2010 年

国家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中也提及了“2002 年清理行政审批时取消了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

格认定这一审批项目，但《管理办法》未做修改。”且明确了“重新确

立了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格制度”，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

事项汇总清单（http://zyzd.scopsr.gov.cn/bmspx/showXm/444）中仍存在

这一资格认证。 
5解读《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5/content_5368405.htm. 
6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政策有重大调整,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881.htm. 

2018 年 6 月，国务院制定的《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到修订 2001 年《办法》

也是这一规律的体现。7《管理办法》中明确了国家

鼓励机动车生产企业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8，这

一内容鼓励机动车生产企业将业务范围自单一生

产线向报废机动车回收产业拓展。过去，报废机动

车回收企业数量有限，汽车生产企业几乎没有投资

该产业的先例。《管理办法》实施后，汽车生产企

业将能够涉足汽车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参与从制造

到报废回收全过程。9汽车生产企业也将有充分意愿

兴建报废机动车回收设施和购置相关设备。由生产

企业对自产车辆进行回收，也能降低报废机动车回

收环节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2001 年《办法》仅在第七条和第十四条中分别

提及“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和“遵守国

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对环境保护相关的具

体要求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管理办法》对取得报

废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的主要条件明确为场地、设

备和设施符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由于报

废机动车回收过程难免产生重金属等有毒有害污

染物，《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必须进行安全、规范

的处理。这一要求旨在解决报废汽车回收过程中的

环境污染问题，避免在汽车零部件循环利用的过程

中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与近年来加强环保要求的

趋势相呼应。 

4、 鼓励市场竞争、遵循市场定价 

虽然与 1991 年《报废汽车回收施行办法》及

1995 年《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相比，2001 年

《办法》已经不再指定由“物资再生利用（金属回

收）公司”进行汽车回收，并在第十条中要求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单位或者个人将报废汽车

交售给指定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但是 2001 年《办

法》中仍然规定设立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应当符合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报废汽车回收行业统一规
                                                        
7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

22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03/content_5303158.htm. 
8独家！机动车回收修订草案发布在即，10 大要点抢先看！｜中国汽车

报, http://www.sohu.com/a/293035648_120044219. 
9如何解读报废车回收修订草案？专家有话说, 

https://www.iyiou.com/p/91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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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合理布局。现行有效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总

量控制方案》（下称“《总量控制方案》”）正是根据

该规定出台的控制方案。 

根据《总量控制方案》，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区

域内往往仅存在一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即使

单位或个人未被要求将报废汽车交售给指定企业，

但报废汽车事实上存在着运输不便的这一特点，客

观上导致该区域内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仍有一定

的地域垄断倾向，影响了自由市场竞争。《管理办

法》的出台从制度上破除了该领域企业地域垄断的

基础，消除了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障碍，同时对现

存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升级改造也增加了动

力，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提升该领域的整体行业水

平。10 

此外，《管理办法》规定，报废车辆不再按照

报废金属价格回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这将促进报废汽车回收企业提高回收价格，消费者

对汽车报废的意愿也将得到提升，对企业和消费者

都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11 

5、 调整违法惩处力度、完善监管方式 

《管理办法》对于未取得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

回收活动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有所调整，适当提高了

行政处罚金额和标准。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未取得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的，将被没收

非法回收的报废汽车及零配件和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在 5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

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虽然不再强制“五大总成”配件以废旧金属形

式回收，但未按照规定出售“五大总成”和其他零

部件的，将被处以与未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非

法开展回收行为相似的处罚。 

鉴于《管理办法》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如

实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

                                                        
10我国将出台报废机动车回收新政 有望提振汽车消费,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2/content_5367863.htm. 
11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http://www.autoinfo.org.cn/autoinfo_cn/content/news/20190131/1809651

.html. 

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报废

机动车回收信息系统，因此对未履行该义务的企业

《管理办法》明确了罚则：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此外，《管理办法》增加了对违反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企业可能吊销资

质认定的罚则，这对回收企业而言将形成有效约束。 

三、 管理制度展望 

报废汽车回收是汽车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

它的发展水平对汽车产业消费、绿色循环发展有着

至关重要的意义。在 2019 年 2 月 22 日《管理办法》

的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表示，后

续将针对回收企业资质认定、回收拆解行为规范、

零部件回收利用行为规范等一些条款制定细化规

定，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规范进行。根据相关

行业协会公告，该《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12《管理办法》也明确了对于报废新能源机动车回

收的特殊事项将另行制定管理规定。 

《管理办法》将于 2019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废机动车回收产业的最新监

管动向，进一步分析在《管理办法》下从事报废机

动车回收活动的重点关注问题。目前已有多家上市

公司在汽车回收利用及相关配套设备等领域积极

布局13。未来，报废机动车回收产业的蓬勃发展值

得期待。

                                                        
12关于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和《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函, 

http://www.crracelve.com/news_x-147-6.html. 
13报废汽车回收新规将发布 市场规模有望超千亿, 

http://auto.people.com.cn/n1/2018/0319/c1005-29876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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